附件2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

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

第一条  本补充要求是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基础上，针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评审的补充要求。本补充要求与《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一并作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资质认定的评审依据。
第二条  本补充要求所称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是指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设立并取得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
第三条  本补充要求所称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是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中，开展鉴定业务所必需的依法设置的检测实验室。
第四条  本补充要求所称的外部专家，是指经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聘请，具有专门知识、能够提供技术支持的人员。

第五条  本补充要求所称的外部信息，是指由委托鉴定单位提供的、检测实验室作为检测依据的外部检测信息或者其他与检测相关的信息。

第六条  本补充要求所称的鉴定人，是指经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取得鉴定人资格证书并承担检测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七条  本补充要求所称的辅助人员，是指通过与鉴定机构或者其所在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签订劳动合同，在检测实验室工作的人员，包括劳务派遣人员。
第八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应建立、实施和保持与其活动范围相适应的管理体系。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法定代表人不担任最高管理者的，应对最高管理者进行授权。
第九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应明确行政、技术岗位的任命、授权，应明确财务的支持、内外部保障的渠道和各自的责任，并文件化。
第十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的最高管理者、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应当是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职人员。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应对聘请的外部专家建立档案，对其能力进行确认和动态评价。
第十二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申请资质认定的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资质认定领域分类表》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资格证书》核准范围内；

（二）每个鉴定项目至少有3名鉴定人，且至少有1名鉴定人拥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或具有同等能力。
第十三条  检测实验室对涉及检测活动人员（包含辅助人员）在上岗前应进行有效的培训和评价，并进行必要的监督。培训至少包含以下几个阶段：
（一）上岗前培训阶段； 

（二）在授权签字人指导下的工作阶段；

（三）与检测技术和方法的发展保持同步的岗位培训阶段。

第十四条  检测实验室应有措施并配置必要的设备设施，确保其人员在实施检测活动中的职业健康和人身安全。

检测实验室应有妥善处理生物、化学等有害废弃物的制度，有害废弃物的处理必须符合环保和安全要求，废弃物的处理单位需有相应的资质，并保留处置记录。
第十五条  当开展检测活动对环境条件有明确要求时，环境条件不能满足的，不得开展检测工作。
第十六条  检测实验室应对外部信息的可采用性进行确认。当外部信息不足或缺失等可能会造成检测结果的局限性时，应告知委托鉴定检测的单位。
第十七条  检测实验室应独立完成开展的检测项目，所检项目不得进行分包。使用聘请的外部专家按照其管理体系的要求提供技术支持，不属于分包。

第十八条  由政府采购形式确定的供应商，应视为按程序选择和批准的供应商，但应对可能影响检测质量的供应品的生产商进行评价，并与供应商的评价记录一并保存。检测实验室应以现场实验的方式对影响检测质量的关键供应品进行技术验证，必要时采取包括对阳性和阴性检材/样本的检测的方式开展验证。

第十九条  检测实验室不涉及抽样。当进行取样时，应制定文件化的取样要求，并进行培训，确保参与检测工作的相关人员具有选择、确定和获取检材、样本的能力。

第二十条  检测实验室应在以下范围内选择使用标准或技术规范，并确保其有效：
（一）国家标准；

（二）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发布的技术规范；

根据检测工作需要，可选用环境、食品、纺织等行业标准或检测方法。

第二十一条  检测实验室应制订外部和内部质量控制计划，按照国家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参加能力验证活动，并取得“满意（合格）”结果。对于没有开展能力验证检测项目的检测实验室，应依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检测实验室资质认定领域分类表》中的分领域，每一个资质认定周期内至少进行一次机构间比对。

内部质量控制活动应根据检测项目特点、规范要求、技术风险、人员能力，确定质量控制的具体方式、实施频次（常规或定期）、控制要求和评价依据，并文件化。

第二十二条  检测实验室应识别并区分不同形式产生的过程记录。对以核查形式共同完成的，过程记录中应有原始记录人员和核查人员的签字；对于不同检测人员独立完成的，应分别独立制作过程记录。
检测过程中的阳性结果、阴性结果及质控结果均应记录。

第二十三条  检测实验室应建立和保存针对每起检测的档案。检测报告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受理登记表）；与委托鉴定单位沟通的所有记录；检材/样本的照片或者复制件；检材/样本的流转记录；过程记录、检测结果/数据、图谱、所利用的外部信息或资料；审批稿、审批表、检测报告副本。
第二十四条  参与检测工作的相关人员应在其原始记录上签字。外部专家意见应由提供支持的专家签字并归档保存。
第二十五条  检测报告档案中应有授权签字人的审核记录，表明检测中每个关键的发现、检测数据、分析判断和说明、检测结果都已经过审核。授权签字人的意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如逐项或总体的意见，以及针对性的说明等。
检测报告上至少应有2名鉴定人的签字，并经授权签字人签发；签发检测报告的授权签字人可以是鉴定人之一，但不应作为第一鉴定人。
第二十六条  检测实验室应制定保护和备份以电子方式存储记录的相关规定，避免原始信息和相关检测数据丢失、损坏或改动。


